
1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108.04.30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8.09.18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9.25院務會議核備 

 

一、實踐大學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明確規範學生校外實務實習相關 

內容，並幫助學生了解動畫實務運作之情形，使學生提前適應社會環境、瞭解就業方

向，俾使其畢業後，能順利進入社會就業，故依據「實踐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

「實踐大學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學程學生申請校外實習者，得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實習。 

三、本學程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有關工作，設置「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本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學程主任兼任，置當然委員若干人，由本學程專任教師擔任，任期一年一

任，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程主任指派相關人員擔任，處理會務。 

四、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本學程「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選定國內外優良相關廠

商，由本學程與廠商簽約，依當年度業者提供之實習名額，甄選學生前往實習。 

五、實習進行 

    (一) 實習機構安排與實習契約: 

         可選擇與本學程或校方簽約的合作廠商或政府合法立案的企業為實習機構，並由校 

         方、實習機構與學生簽訂三方契約。 

    (二) 每一實習學分實際實習不得高於 80小時；單一學期實習學分上限 9學分，實習時 

         數上限 720小時，畢業學分實習總學分數上限 18學分。 

    (三) 實習彈性學習課程: 

         依據實習時間的差異，本學程將企業實習區分為「全年實習」與「在業彈性實 

         習」。 

         1.「全年實習」之實習期間以上、下學期為主(包含寒假或暑假)。 

            上學期實習期間搭配開設之學習課程，課程內容為：「數位內容產業實習」(3 

            學分)、「數位內容產業實務實習」(3學分)、「數位內容職場實習」(3學分)。 

            下學期實習期間搭配開設之學習課程，課程內容為：「企業職場實務」（3學 

            分）、「產業在業學習」(3學分)、「職場實務學習」(3學分)。 

        2.「在業彈性實習」之實習以下學期為主，實習之學習課程，課程內容為：「企業 

            職場實務」（3 學分）、「產業在業學習」(3 學分)、「職場實務學習」(3 學分)。 

        3.全年實習與在業彈性實習之對象：本學程大四學生。 

        4.實習機構因特殊情況需調整實習時間者，應與本學程實習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協 

          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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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學生推薦原則 

          1.實習機構需專業證照或技能者，以具有相關證照或技能者優先。 

          2.實習機構無特殊需求者，則由本學程依學生學業、操行、相關證照及居住地區 

           依序推薦給實習機構。 

    (五) 實習薪資 

          1.本學程實習學生不得要求薪資。 

          2.如實習機構另有規定給付薪資者，則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六、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 

(一) 本學程設置「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委員會主要職責如下： 

          1.負責監督學生實習之籌辦事務。 

          2.處理學生實習之各類爭議事項及本辦法未盡之相關事宜。 

(二) 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協助指導實習課程授課教師任務如下： 

      1.必需於學生實習期間幫助及輔導學生與實習單位進行溝通協調事宜。 

          2.實習期間學生若遇困難或其他事項問題，授課教師有義務與實習單位協調解決 

            之。 

          3.實習分發前，授課教師應召開學生實習行前座談會。 

          4.實習分發後，應協助進行訪視，與辦理成果發表會。 

七、實習考核標準 

    學生實習成績之評分，包含實習機構與授課教師老師考核兩部分： 

(一) 實習機構之考核：由實習機構填寫「實習單位對實習學生之考核表」，針對實習生 

在實習期間的整體表現進行評分。 

(二) 授課教師之考核：由實習課程授課教師進行評分，包含工作記錄繳交、平時聯繫 

與互動、返校出勤狀況、工作態度與學習熱忱，實習成果發表或繳交之實習報告

之報告品質、報告內容等。 

(三) 學期總成績：由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整合實習機構考核與授課教師老師考核兩個部 

分的資訊進行學期總成績的評分。 

八、實習執行細則 

     (一) 學生參加校外實習，須徵得家長同意並繳交家長同意書後始可前往實習。 

(二) 學生應於指定時間內，依學校督導老師或實習機構要求，填交實習申請有關文 

 件。 

(三) 學生應於實習前配合授課教師之要求，切實做好實習前之準備。若機構為實習之 

 需要，要求學生實習前赴機構參與、策劃、討論，學生應全力配合。 

(四) 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人事規則，準時上、下班，並接受該機構主管及授課 

 教師之督導，請假另須按規定辦理。 

(五) 實習期間應遵守授課教師之規定，準時繳交實習週記與報告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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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習期間除事假或病假外，不得隨意曠職。因故必須請假時，應以書面向實習機 

 構請假，不論請假時數多寡，事後應補足請假時數。由學校核准之公假，依校方 

 核准文件向實習機構辦理請假手續。 

(七) 學生若於實習期間因故需轉換實習機構或遭到實習企業辭退時，第一次可由學程   

 上轉介其他企業完成剩下時數。若再次轉換實習機構或再遭到企業辭退，以致無  

 法於修課學期結束前完成實習者，則不能取得習實學分。 

(八) 學生於實習期間一切費用(包含膳、食、旅、雜等費用)，除實習機構另有規定  

 外，其餘需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九) 相關保險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由實習學生或實習單位或校方為其投保至少一百萬元之意外 

保險。 

(十) 爭議處理辦法 

          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經實習輔導老師協調未果者，得提交實習事務委員會商議。 

     (十一) 修習本課程學生仍須依規定繳交學雜費，並於實習課程修畢後，返校辦理離校 

            手續，方得畢業。 

     (十二) 選修本課程學生在業界實習之ㄧ切言行表現，如有損害校譽之情事，悉依校規     

            處理。 

     (十三)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恪遵實習單位的相關規定，對於該單位內之相關資料，應善 

            盡保密之責。違反前項規定之學生，實習企業得終止其實習之權限。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實習辦法之規定或由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會議定之。 

十、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及院務會議核備施行，修正時亦同。 


